
投保
範例

張先生（40歲）投保「中國人壽彰彰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保險金額新臺幣（下同） 309,565元，以繳費期
間4年期為例，原始年繳保費為511,247元，經相關費率折減後（註1）首、續期年繳保費為50萬元，相關範例數值
如下。(假設宣告利率2.70%維持不變之情形下，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方式為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

單位：新臺幣/元

（相關條件及內容請參閱本銷售簡介說明及保單條款）

【商品名稱】中國人壽彰彰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
【備查日期及文號】108.01.28中壽商一字第1080128001號
【主要給付項目】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金、退還所繳保險費

（並加計利息）、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增值回饋分享金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本專案為RR1(保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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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0  500,000  276,256  579  3,499  530,069  685,141  279,755  280,838 

2 41  1,000,000  670,580  1,964  12,090  1,065,261  1,221,026  682,670  683,785 

3 42  1,500,000  1,072,612  4,151  26,013  1,605,754  1,762,612  1,098,625  1,443,326 

4 43  2,000,000  1,958,370  7,138  45,504  2,154,909  2,313,261  2,003,874  2,003,969 

5 44  2,000,000  1,992,298  10,154  65,852  2,175,430  2,335,290  2,058,150  2,058,246 

6 45  2,000,000  2,026,908  13,198  87,079  2,196,142  2,357,524  2,113,987  2,134,546 

7 46  2,000,000  2,083,063  16,271  109,224  2,217,055  2,379,973  2,192,287  2,192,385 

8 47  2,000,000  2,119,499  19,374  132,326  2,251,825  2,416,295  2,251,825  2,251,924 

9 48  2,000,000  2,156,585  22,506  156,408  2,312,993  2,479,029  2,312,993  2,313,091 

10 49  2,000,000  2,194,321  25,668  181,501  2,375,822  2,543,439  2,375,822  2,375,922 

20 59  2,000,000  2,610,004  58,990  496,053  3,106,057  3,290,335  3,106,057  3,106,204 

30 69  2,000,000  3,104,442  95,625  956,011  4,060,453  4,263,048  4,060,453  4,060,655 

40 79  2,000,000  3,680,604  135,817  1,614,810  5,295,414  5,518,105  5,295,414  5,295,681 

50 89  2,000,000  4,377,713  179,984  2,545,244  6,922,957  7,167,732  6,922,957  6,923,300 

60 99  2,000,000  5,206,574  228,532  3,843,680  9,050,254  9,319,303  9,050,254  9,050,684 

70 109  2,000,000  6,191,300  281,893  5,637,860  11,829,160  12,124,889  11,829,160  - 

繳費年期四年
終身享有保障1特色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保障持續不間斷2特色 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保障又貼心3特色 享有航空意外身故保障

保障更周全4特色

註1： 本範例適用高保額費率折減1%，且假設首/續期使用信用卡繳費，保險費費率折減1.2%，本範例僅供參考。
註2： 上表各項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之相關數值，係已包含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各項實際給付金額須以計算當時之實際累計增加保險金額

為準，上表數值僅供參考。
註3： 上表次年度期初現金價值（含基本、累計增加保險金額）為次一年度之第一天屆滿後所計得之數額。

註4： 本範例係假設於投保後未來各保單年度，中國人壽各年之宣告利率係以2.70%為例及所有條件不變之試算結果。本範例之年度末增值回饋分享
金為假設數值，僅供參考，實際數值會因各年之宣告利率不同而有差異，未來各保單年度之宣告利率以實際宣告之數值為準，不同的假設條
件將產生不同的試算結果。

註5： 上表現金價值、祝壽保險金、壽險保障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
註6： 上表祝壽保險金之給付時點為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

註7： 若保戶辦理減額繳清或展期定期保險時，本表將不適用。

注意事項：
◎中國人壽彰彰得利利率變動型終身壽險，本商品依彰化銀行商品風險等級分類為RR1，適合保守型客戶購買。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保單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客戶投保前應詳細閱讀保單條款內容。
◎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本保險商品，非存款商品，不受「存款保險」保障。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商品之稅賦優惠。
◎提前解約之解約金不視為保險給付，應依相關稅法規定辦理。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

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務上死亡給付及確定年金給付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例示性案
例及其可能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遺產稅之參考特徵，請詳見中國人壽企網之「實質課稅原則專區」。

◎本保險商品及簡介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發行及製作，彰化銀行代理銷售，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
之責任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負責。

◎本保險為利率變動型商品，宣告利率將隨經濟環境波動，除契約另有規定外，中
國人壽及彰化銀行，不負最低宣告利率保證之責。

中國人壽之資訊公開說明，請查閱中國人壽企網http://www.chinalife.com.tw或洽免
費申訴電話0800-098889。

中國人壽總公司：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122號5樓 
傳真：(02)2712-5966   電子信箱：services@chinalif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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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險金額：係指保險單所載本契約投保時之保險金額，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
更後之金額為準。
◎�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係指就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約定計算所得增額繳
清保險金額逐次累計之值，若該金額有所變更時，以變更後之金額為準。
◎�保險金額：係指「基本保險金額」與「累計增加保險金額」二者加總之值。
◎�繳費期間：係指保險單上所記載的繳費年限。
◎�實際繳費年度數：係指以原定繳費期間、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被保險人身故或致成完
全失能之保單年度四者較早屆至者為準。
◎�表定年繳保險費：係指本契約訂立時標準體之標準保險費率表所載之每萬元保險金額年
繳保險費。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與「累計增加保險金
額」對應之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指依計算增值回饋分享金當時之「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
加保險金額」，分別計算該保單年度期末保單價值準備金加總之值。
◎保�單週月日：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起每隔一月的相當日期，如該月無相當日期，則以該月
最後一日為保單週月日。

◎�意外傷害事故：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事故。
◎�住院日額：以申領「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時，按本契約基本保險金額的千分
之三計算。
◎�航空意外事故：係指自被保險人以「乘客」身分登上「航空飛行器」時起，至被保險人離
開該「航空飛行器」�時止，且於「航空飛行器」行駛運作中所發生之「意外傷害事故」。
◎�航空飛行器：係指「航空公司」之商用航空客機，其營運時間及路線係經相關政府機關
核可而非由乘客承租並以大眾運輸為目的者。

名 詞 定 義

★   係指中國人壽於本契約生效日或各保單週年日相當日之當月份宣告，用以計算及
累積增值回饋分享金之利率。該利率係依據本契約所屬帳戶累積資產的狀況並參
考市場利率訂定之。當月份宣告利率將於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於中國人壽總公
司保戶服務櫃台告示牌、全省分公司櫃台告示牌及公司網站。

宣告利率：

★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一、�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

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中國人壽分別以身故當時或完全失能診斷
確定時「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對應下列二者之最大值，再依其
總和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1.�保單價值準備金
2.「已繳年繳化保險費」乘以1.03倍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身故保險金」例表如保險單所載。
本契約歷年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完全失能保險金」同保險單所載歷年「身故保
險金」例表。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且於繳費期間內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
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本契約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
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二、�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
「喪葬費用保險金」。

三、�前述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
限中國人壽），不得超過訂立本契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
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中國人壽不負給付責任，中國人壽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
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四、�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約定辦理。

★   二至六級失能豁免保險費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在繳費期間內，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
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二至六級失能程度表」所列第二至六級失能程度之一者，中國人
壽將自被保險人診斷確定失能之翌日起，豁免本契約基本保險金額對應之續期應繳付之
各期保險費（不含其他附約及附加條款），但當期已繳付之未到期保險費將不予退還，
本契約繼續有效。
要保人若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約定豁免保險費後，不得再依保單條款第
二十八條辦理「減額繳清保險」及保單條款第二十九條變更為「展期定期保險」。

★   祝壽保險金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到達110歲之保單週年日且仍生存時，中國人
壽應按「基本保險金額」及「累計增加保險金額」分別乘以二十倍所得數額後之總和給
付「祝壽保險金」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並於繳費期間屆滿且保險年齡達70歲之保單週年日
起，因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之疾病或傷害，或因此引起之併發症，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
之治療時，中國人壽按「住院日額」乘以其實際住院日數（含入院及出院當日），給付
「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如被保險人出院後，又因同一疾病或傷害，或因此
引起之併發症，於同一日入院診療時，該日不得重複計入住院醫療日數。
被保險人累計申領之「老年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不得超過本契約「基本保險金
額」對應之「表定年繳保險費」乘以「繳費期間」的50%或本契約解約金的90%扣除其
保險單借款、欠繳保險費及其應付利息後之餘額，並於達前述情形之日起，中國人壽不
再負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之給付責任。
中國人壽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祝壽保險
金」、解約金、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或退還所繳保險費時，應先扣除累計已給付之「老年
住院醫療提前給付保險金」後給付其餘額。

★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年齡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無「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之給付。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遭受保單條款第二條約定的「航空意外事故」，自航空意外
傷害事故發生之日起180日以內身故者，中國人壽除給付「身故保險金」外，另按身故
當時之「保險金額」之50%給付「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但超
過180日身故者，受益人若能證明被保險人之身故與該航空意外傷害事故具有因果關係
者，不在此限。
訂立本契約時，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
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前述「喪葬費用保險金」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四目約定辦理。

註1： 訂立本契約時，以實際年齡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之給付於被保險

人實際年齡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

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

者)，中國人壽將改按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給付或退還且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註2： 前述所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其所繳保險費，除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另有約定外，係以保險費

率表所載金額為基礎，前述加計利息係以所繳保險費為基礎，以1.75%年利率，依據年複利方式計

算至被保險人身故或完全失能診斷確定時之利息。

註3： 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

金」、「祝壽保險金」、「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任何一項保險金或退還所

繳保險費（並加計利息）者，不再負各項給付之責。

保險給付：

★   繳費年期及投保年齡限制：

★      繳費方式：限年繳
★   保險金額限制：新臺幣10萬元～2億元
★   高保額費率折減：

1.�首/續期以信用卡繳交保險費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2%，費率折減合併
上限為2.7%。

2. 首/續期指定金融機構帳戶自動轉帳者，享有保險費費率折減1%，費率折減
合併上限2.5%。

3. 新契約首期應繳保險費全額以匯款方式繳交且續期繳費方式採指定金融機構
帳戶自動轉帳，並於新契約受理時一併檢附轉帳授權申請暨約定書者，享有
首期保險費費率折減1%，費率折減合併上限2.5%。

單位：新臺幣/元

  保額 費率折減

60萬＞保額≧20萬 1.0%

保額≧60萬 1.5%

�

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4年期 0歲~76歲

投保規則：

註： 上述之%係指各相關保單年度末之解約金÷按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與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

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1.08%複利累積之年繳已繳納表定保險費。此

數值會因假設條件、取位等因素不同而有變動。

四
年
期

性別 男性 女性
年齡 5 35 65 5 35 65

保單
年度

1 �54% �54% �51% �54% �54% �52%
2 �65% �65% �63% �65% �65% �64%
3 �69% �68% �68% �69% �68% �68%
4 �93% �93% �93% �93% �93% �93%
5 �94% �94% �93% �94% �94% �94%
10 �98% �98% �97% �98% �98% �97%
15 101% 101% 100% 101% 101% 101%
20 105% 105% 104% 105% 105% 104%

1. 本商品簡介係由中國人壽核定後統一提供，僅供客戶參考，
詳細內容以保單條款為準。

2. 本商品經中國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
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
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
法情事，應由中國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3.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
（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7.63%，最低7.02%；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
或因保險法第107條（99年）修訂後可能發生退費情形之範例，請洽中國人
壽服務中心、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98-889）、中國人壽企網（網
址：http://www.chinalife.com.tw），或彰化銀行業務員，以保障您的權益。

4. 本契約在費率計算時，給付成本已考慮死亡脫退因素，故被保險人身故或致
成本契約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依本契約約定而契約終止
時，其他未給付部分無解約金。

5. 保戶於各相關保單年度解約金總領取金額與所繳保費間之關係，如下表所
示：（本試算結果僅供消費者參考之用，並非保證）

注意事項：

公司內部審核編號：BKD1080267 �2/2

◎本商品之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1.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098-889  E-mail：services@chinalife.com.tw
2. 彰化銀行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800-365-889 

彰化銀行保險代理人處客戶服務及申訴管道：
電話：02-2521-4879 E-mail：chbins@chb.com.tw

1. 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年度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契
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1.75%）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保
單價值準備金」後所得之金額。

2. 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係指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每一保單週月屆滿且被保險人仍生存時，按本
契約各該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減去本契約預定利率（年利率1.75%）之差值，乘以各該年度「期末
保單價值準備金」再乘以換算係數後所得之金額，換算係數計算公式詳保單條款附件。

3. 前述宣告利率若低於本契約之預定利率，則以本契約之預定利率為準。
4. 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中國人壽依要保人申請投保時，所選擇之方式及週期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1） 抵繳應繳保險費。但如要保人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豁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二十八

條約定向中國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則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辦理。

（2） 以繳清保險方式增加保險金額：中國人壽於每一保單年度屆滿時，以該保單年度之增值回饋分享
金為躉繳純保險費，計算自下一保單年度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但被保險人為受監護宣告
尚未撤銷者，應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約定辦理。

（3） 現金給付︰自第七保單年度起，於每一保單週年日之相當日(無相當日者，改以該月之末日為準)中
國人壽依本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要保人另可選擇於被保險人保險
年齡到達55歲之保單週年日後，採「月給付」週期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爰此中
國人壽應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55歲保單週年日之次一保單週月日起，於每一保單週月日依本
契約約定主動以現金給付該保單週月日之增值回饋分享金予要保人。
若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之金額低於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時，則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
款儲存生息方式至累積達1,000元（含）以上之保單週年（月）日給付，或至被保險人身故、完全
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要保人如未選擇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週期，則依「年給付」方式辦理。

（4） 儲存生息︰自第七保單年度起，增值回饋分享金將按各保單年度期初當月之宣告利率，以年複利

增值回饋分享金：

方式儲存生息至要保人請求時給付，但要保人請求給付之金額需達1,000元（含）以上，或至被保
險人身故、完全失能、保險期間屆滿或本契約終止時，中國人壽應主動一併給付。
增值回饋分享金選擇以儲存生息方式給付者，中國人壽於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完全失能保險金」或「祝壽保險金」、「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時，一併將當時已累積之增值回饋分享金給付予該保險金受益人。但於要保人請求、退還所繳保
險費（並加計利息）或本契約因保單條款第七條第八項、保單條款第九條之約定終止或有保單條
款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各款約定之情形時，則給付予要保人或應得之人。

5.�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其增值回饋分享金採抵繳應繳保險費方式。但如要保人
依保單條款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條豁免保險費或保單條款第二十八條約定向中國人壽申請辦理減額繳清
保險或繳費期滿後仍屬有效的契約，其增值回饋分享金則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
辦理，並於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時，一次計算自該日起生效之增額繳清保險金額，
其後保單年度適用要保人所選擇之方式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保險年齡到達16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或致成完全失能（完全失能程
度為保單條款附表一「失能程度表」中所列七項之一者），中國人壽應退還或給付依保單條款第十條第
一項第四款儲存生息方式累計之增值回饋分享金。
6.中國人壽依保單條款第八條約定解除本契約時，不負給付增值回饋分享金之責任。


